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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 因信稱義的需要，三21- 因信稱義的道理，

四10 因信稱義的表樣 五10 因信稱義的結果四10- 因信稱義的表樣，五10- 因信稱義的結果，

五12-21 因信稱義的根基

簡單的說：簡單的說：

我們因為亞當一人、所帶來的不幸後果，

被耶穌基督一人、所帶來的有福境界所取代。被耶穌基督 人 所帶來的有福境界所取代

五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死就臨到眾人，前面有「於是」兩個字，死就臨到眾人 前面有 於是」兩個字

原因是罪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從罪來、於是死臨到眾人

後面 – 死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到底是一人犯罪、還是眾人犯罪的結果呢？

需要先有一點說明。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面臨死–

種是靈性的死 種是身體的死一種是靈性的死、一種是身體的死，

亞當一個人的犯罪，

神學性名詞「原罪 、原始的罪神學性名詞「原罪」、原始的罪

眾人犯罪，每一個人本身所犯的罪、叫作「本罪」

罪怎麼歸算到人的身上？到底是因原罪、還是本罪？罪怎麼歸算到人的身上？到底是因原罪、還是本罪？

這叫「歸罪論」，怎麼歸？就有不同的講法。

原罪、本罪，是第四、第五世紀聖奧古斯丁開始使用，原罪、本罪，是第四、第五世紀聖奧古斯丁開始使用，

原罪包括亞當犯了那個罪，

罪的權勢或說罪的律，就臨到人的身上，罪的權勢或說罪的律 就臨到人的身上

罪的律住在我們肉體裡面，

叫作「罪的本性」或「罪性」叫作 罪的本性」或 罪性」

原罪是亞當犯的罪，帶來罪的權勢、罪的律，

人就有罪性、就產生了罪疚，

在神面前有罪的刑罰，這種都是「原罪」

是亞當的原罪、還是我們的本罪，讓我們臨到死？

第一種講解叫作「榜樣論」，

亞當作了人類的壞榜樣，我們都會學亞當來犯罪

是不恰當的是不恰當的 –
萬一有人沒學這壞榜樣、豈不是不死了嗎？

世界上沒有不死 不犯罪的人世界上沒有不死、不犯罪的人

每一個人不但是學亞當壞榜樣而已，

耶穌告訴我們：耶穌告訴我們：

從心裡面發出來的各種惡念、貪婪、虛假，

內心已經被罪的律所控制內心已經被罪的律所控制

這一個是世人存在經驗的事實，

我們不是內心都清白、只是因為壞榜樣所帶壞的。我們不是內 都清 是 為壞榜樣所帶壞的

最有名講這個道理的是第四、五世紀的伯拉糾，

不過就被聖奧古斯丁強烈的批判、反對，不過就被聖奧古斯丁強烈的批判 反對

所以榜樣的說法不在教會中被接受了。



另外三種解釋…
實際論一、實際論：

實際犯罪，是聖奧古斯丁所支持的，

亞當 個人犯罪 眾人也實際參與亞當所犯的罪亞當一個人犯罪，眾人也實際參與亞當所犯的罪。

亞當犯罪的時候，亞當的後裔都還沒有存在，

怎麼亞當犯罪、眾人也實際跟著犯罪呢？怎麼亞當犯罪、眾人也實際跟著犯罪呢？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因為」這兩個字，

希臘文可以翻成「在他裡面」，希臘文可以翻成 在他裡面」，

在他裡面眾人都犯了罪。

奧古斯丁說：奧古斯丁說：

亞當一個人犯罪，

眾人在亞當裡面，也都實際犯了罪眾人在亞當裡面 也都實際犯了罪

亞當悖逆神、吃了神說不可吃的果子，

後裔每一個人都在亞當裡面，裔 都在亞

也參與了悖逆神、吃不可吃果子的那個罪

希伯來書亞伯拉罕獻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

獻的時候 利未的子孫就是祭司家族獻的時候，利未的子孫就是祭司家族，

亞倫、其他利未家族，也在亞伯拉罕身中，

所以麥基洗德是大過亞倫祭司等次所以麥基洗德是大過亞倫祭司等次

奧古斯丁用這一段講解，說：亞當犯罪時，

我們就在亞當裡面，等於犯了罪我們就在亞當裡面，等於犯了罪

這種說法有一點點困難…

沒有律法之先 罪 經在世上五13-14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

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

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明顯跟奧古斯丁講「我們跟亞當犯一樣罪過」

有衝突的地方，有衝突的地方，

所以「實際論」，現在也不是那麼盛行了。

五13-14 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

罪也沒有被計算得清楚，意思不是罪不算罪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

罪要不算罪，那從亞當到摩西、人就不死了嘛！

罪是算罪的，只是罪沒有被清楚的計算出來

舉個簡單例子，

一個小偷把珠寶都偷走了，

被抓到 當然要把珠寶還了被抓到、當然要把珠寶還了，

到底偷了多少價值，需要珠寶專家來判斷，

計算下來 偷多少 搶多少計算下來，偷多少、搶多少

沒有律法之先人犯罪了，沒有律法幫他算清楚，

律法就把罪給算清楚了律法就把罪給算清楚了

從亞當到摩西、人犯罪，

雖然沒有條文清楚的計算，雖然沒有條文清楚的計算，

但是罪還是罪的，死就作了王

現在剩兩種，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有接受…

二、代表論、盟約論、直接歸罪論：

亞當是全世界人類，接受試驗中的代表，

所做的結果會影響全體人類所做的結果會影響全體人類。

比方兩國打仗，打到後來要簽合約，

需 都來簽 表不需要全國人都來簽、派代表就可以了，

當兩國代表簽了合約之後，兩國全國人民都遵守

亞當就是代表亞當就是代表，

當亞當接受了魔鬼的建議悖逆了神的命令，

等於代表整個人類等於代表整個人類–

我已經降服於撒但的魔鬼的試探誘惑、

我悖逆了神我悖逆了神

所以每一個人生下來都在這個盟約裡面

所以上面說：所以上面說

罪從一人入了世界，眾人就都犯罪。



講到這裡，包括了早逝的嬰兒、不能辨識是非的白癡，

也都在亞當裡面承受這個死的結果也都在亞當裡面承受這個死的結果，

從這個說法裡偏激出去之後，會產生了「普救論」…

三 半直接歸罪論 就是 半三、半直接歸罪論：就是一半，

指亞當犯罪，把罪的律、權勢、罪性，

歸給了後代 是直接歸的；歸給了後代，是直接歸的；

所有後代都有罪的本性、被罪的律捆綁、

都被罪的權勢影響，一定都犯罪，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犯罪。都被罪的權勢影響， 定都犯罪，沒有 個人能夠不犯罪。

亞當是罪性直接歸給人，而人是自己去犯了罪行

原罪裡罪的權勢、亞當直接歸，原罪裡罪的權勢 亞當直接歸

而人因為罪性，自己一定去犯罪

「半直接歸罪論」說明一個問題：半直接歸罪論」說明 個問題：

保羅講的是正常狀況下的情形，

不包括嬰兒、不能辨識是非的白痴，不包括嬰兒 不能辨識是非的白痴

是正常情況下的人，世人都犯了罪。

這兩種說法…
「直接歸罪論「直接歸罪論」，

亞當不但把罪性歸給人，

而且是盟約的代表 代表了人而且是盟約的代表，代表了人，

所有犯罪的結果都是亞當所帶來的，

他一個人就讓眾人都活在這個盟約裡面他一個人就讓眾人都活在這個盟約裡面

「半直接歸罪論」，

亞當把罪性歸給後代亞當把罪性歸給後代，

每一個有罪性的人

一定都犯罪行、一定都會犯罪定都犯罪行、 定都會犯罪

所以十五節 –
上面 人 罪入了世界上面， 一人，罪入了世界

後面，眾人，都犯了罪

這兩種 各位可 好好的去思考 去了解這兩種，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去了解。

容易產生「普救論」的原因…

亞當一人

產生罪和死的結果

基督一人

產生義和生命的結果產生罪和死的結果

必然產生後裔罪和死的結果

產生義和生命的結果

必然產生義和生命給全世人

表示全世人至終都要得救了，就變成「普救論」，表示全世人至終都要得救了，就變成 普救論」，

這一種說法不當的、不對的！

五12 21是總結前面的討論五12-21是總結前面的討論，

 一18-五11 強調因信稱義的需要，

因信稱義的道理、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因信稱義的道理、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因信稱義的表樣、因信稱義的結果

怎麼講到最後變成普救論 – 不信也得救，怎麼講到最後變成普救論 不信也得救

完全違背保羅前面所有的講論

不能夠推成耶穌一個人的義、一個人的生命，不能夠推成耶穌 個人的義 個人的生命，

帶給全世人必然都稱義、都得生命。

很多經文，是明顯反對普救論…
帖後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帖後一8-9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

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叫 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所以是有滅亡的。

啟示錄與神隔絕境界用硫磺火湖描寫，啟示錄與神隔絕境界用硫磺火湖描寫

那個時候人悖逆神、不信神，要永遠與神隔絕的

所以聖經不是講普救論。

這邊講亞當一個人帶給世人影響、

耶穌一個人帶給全世人影響，耶穌 個人帶給全世人影響

是相似的方式、而不是相等的方式

不過稱義，

神要我們因信耶穌基督、接受耶穌基督


